
2025年度枣庄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立项协议书

[bookmark: _GoBack]课题类别：
课题编号：
课题名称： 
负 责 人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联系地址：
完成时间：

经过专家组评审，枣庄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领导小组审定后，本课题列为2025年度枣庄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。为确保本课题的研究任务高质量按时完成，课题负责人、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、专项合作单位和枣庄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（以下简称市社科联）共同签订协议如下：
一、课题负责人承诺：
1.以本课题组填写的《枣庄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申请书》为有效约束，按课题设计论证的内容认真组织课题组全体成员，按计划进度和质量要求完成研究任务。
2.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研究不得擅自延期，如在规定期限内未完成的，接受撤项处理。
3.课题立项协议书签订后，不得擅自变更课题负责人、课题设计中的研究内容和最终成果形式。
4.课题研究过程中，如有课题组成员变更、研究内容作重大调整、终止课题协议等事项，须以书面形式报市社科联审批。
5.课题研究成果如引用资料与图片等，须完整标明出处。课题最终研究成果不出现著作权、版权等问题。
6.自觉接受市社科联和专项合作单位对课题研究情况的检查，严格按照有关规定，保证课题研究进度，确保课题研究质量，按规定使用经费。
7.课题完成后，按照市社科联关于课题结项的要求，按时提出结项鉴定申请，报送完整的课题成果（字数在10000字左右），提供重复率查询证明（重复率不得超过20%），鉴定书，鉴定评审书等鉴定所需材料。
8.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出版、发表或向有关领导、决策部门呈送时，在封面醒目位置应注明“枣庄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”字样及课题编号。
9．按照《枣庄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》（下称《管理办法》）中有关课题管理的规定，接受市社科联的管理。如违反本协议，按照《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接受网上通报、撤销立项等处理。
10.立项的课题组必须参加“千名社科专家大调研”活动，结合课题实际制定调研方案、组织实地调研。未按要求参加大调研活动的不予结题。
二、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承诺：
1.将本课题列为单位的科研重点，加强对课题研究工作的领导和管理，及时解决课题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并对按时高质量完成本课题研究提供信誉保证。
2．在人力、物力、财力上对立项课题给予支持。
3．认真审核课题负责人报送的结题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，审核合格后按时将结题材料报送市社科联，其中专项合作课题报送至专项合作单位。
4．按照《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做好本单位课题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工作，并及时上报成果转化的情况（如：实际部门采纳、领导批示、论文转载、收录、引用情况等）。
三、专项合作单位承诺：
1.中期检查课题研究进展情况，提出意见建议。
2.依据《枣庄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》及相关结项要求，组织专家对结题材料进行评审，确定结项鉴定拟通过名单并将拟结题材料报送市社科联。
3.按照《管理办法》做好结项成果的宣传推广工作。
四、市社科联承诺：
1.中期检查课题研究进展情况，通报检查结果，提出建议。
2.市社科联按照课题结项要求对申请结项的课题统一鉴定结项。
3.按照《管理办法》做好结项成果的宣传推广工作。
五、课题经费（仅限资助课题填写）
1、资助课题先期资助经费为2000元，如未如期完成课题结项相关工作，课题负责人应当在接到有关通知15日内，按要求将已拨资助经费退回。课题完成后，以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形式，并经省市党政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后，视课题转化推广情况再给予一定资金支持。
2、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账户全称：
3、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
4、银行账号：
账户信息务必填写准确，如因信息不准确造成退款，不再重复拨付。
本协议一式四份，课题负责人、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、专项合作单位与市社科联各执一份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




课题负责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 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（盖章）  





 专项合作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枣庄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25日    
— 1 —

